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吳天養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旺全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蘭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16日本院屏東簡易庭112年度屏簡字第3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第

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3,188元，

及自民事補呈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第4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最終當庭以

言詞變更聲明如後（見本院卷第131頁），核其所為係補充

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

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

日（上訴理由狀誤載為110年2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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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

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付被上訴人

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交貨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郭蘭香逕以電話聯繫上訴人，稱魚貨鮮度不足而全部拒

收，並要求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嗣更拒接電話，

不予聯繫。訴外人即郭蘭香之弟郭展郎隨即出面與上訴人溝

通砍價，上訴人為免魚貨腐敗，受逼迫下只能勉強接受，減

為以每台斤20元計價（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郭蘭香代表被

上訴人以上開逼迫之方式，使上訴人不得不同意砍價，被上

訴人取得減價差額200,000元【計算式：（28－20）×25,000

＝200,000】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

害，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返還上開

200,000元本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部分，被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兩造於本院成立和解，此

部分非本院審理之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0年1月8日買賣虱目魚時，經被上

訴人員工當場驗收認定魚貨鮮度不足而不予收購，後來上訴

人同意減價才改以每台斤20元成交該25,000台斤之虱目魚，

上訴人既已同意減價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嗣後自不得反

悔。至上訴人稱遭郭蘭香逼迫等節，縱為屬實，然在上訴人

未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前，被上訴人並無不當得利

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判決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13,188元；㈡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就上

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

上訴，並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

略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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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

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

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予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

部大型魚貨車進場交貨時，郭蘭香即電聯上訴人，稱鮮度不

足而拒收全部魚貨，並要求上訴人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

等語。

　㈡於110年1月8日郭蘭香拒絕與上訴人聯繫後，郭展郎即出面

與上訴人溝通，最終上訴人同意減價以每台斤20元出售上開

虱目魚全部共計25,000台斤。

　㈢上訴人前就上情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告訴郭蘭香涉犯刑法

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等罪，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1年度

偵字第2380號為不起訴處分，已告確定。

　㈣上訴人前就上情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訴請郭蘭香返還200,000元，經該院以111年度橋簡字第

734號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現已確定。

　㈤上訴人與郭蘭香間另有金錢借貸關係。

五、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

輯略為修改）：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

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

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㈡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000

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

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

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部分：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

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

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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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

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同法第92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又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

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

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

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上訴人主張係因郭蘭香之脅迫而為同意減價之意思表示等

情，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應由上訴

人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其與郭蘭香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390號不起訴處分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等件為證（見

原審卷第8至24頁），然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同

意將系爭買賣契約減價為200,000元，是因為我之前跟郭蘭

香有一些借貸關係，我欠他人情，所以才同意減價，且被上

訴人於110年11月18日沒有說明理由即再次砍價，郭蘭香更

拒接我的電話，我心有不甘，才連同系爭買賣契約一起起訴

請求等語（見本院卷第60、81頁），核與證人黃洪碧英於本

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略以：110年1月8日交貨時，我有在場，

當天上訴人準備兩台車交貨，第一台車有交貨，第二台車一

開始沒有交貨，我有看到上訴人打十幾通電話給郭蘭香，後

來郭蘭香的弟弟有來現場，問上訴人減價好不好，不好就把

魚都載回去，之後上訴人有答應被上訴人減價，不然魚沒有

冰，載回去魚會臭掉，損失會很大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

第134至136頁）。核上開所述情節，足見於110年1月8日當

時，雖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明魚貨鮮度不足，要

求退貨等言語及態度，客觀上尚非以違法不當且足以發生恐

怖感之言語或舉動，依一般社會常情，亦不致使人心生恐

怖，縱上訴人因而產生相當之心理壓迫，難謂被上訴人或郭

蘭香有何脅迫之舉。又上訴人既自陳其基於與郭蘭香間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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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等人情壓力，勉為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單價減為每台斤

20元，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達成合致，

依上開規定，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即已更新成立。是以，上

訴人既與被上訴人合意變更價金，復不能舉證證明其有何遭

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情，則上訴人主張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

等語，難以憑採，認屬無理。

　⒉再者，依民法第93條規定，因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撤銷

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後1年內為之。本院前已認定上訴人並

無遭脅迫之事實，而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買賣契約嗣經合法

解除或已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且本件發生於000年0月0

日，至今顯已逾撤銷權之1年除斥期間，則兩造間系爭買賣

契約仍屬合法有效。至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

109年12月22日、109年12月23日、109年12月28日、110年1

月1日及110年1月8日等交易紀錄明細（見本院卷第69頁），

惟上開交易資料僅為歷史資訊，均與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亦

與本件待證事實無關，在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下，自無調查之

必要，併此敘明。

　㈡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未經撤銷，詳如上述，被上訴人受領

該200,000元之價金有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000元，核屬無據，應予

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

給付200,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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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怡先　

　　　　　　　　　　　　　　　　　　法　官　劉佳燕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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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吳天養


被  上訴人  旺全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蘭香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本院屏東簡易庭112年度屏簡字第3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3,188元，及自民事補呈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最終當庭以言詞變更聲明如後（見本院卷第131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上訴理由狀誤載為110年2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付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交貨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郭蘭香逕以電話聯繫上訴人，稱魚貨鮮度不足而全部拒收，並要求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嗣更拒接電話，不予聯繫。訴外人即郭蘭香之弟郭展郎隨即出面與上訴人溝通砍價，上訴人為免魚貨腐敗，受逼迫下只能勉強接受，減為以每台斤20元計價（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以上開逼迫之方式，使上訴人不得不同意砍價，被上訴人取得減價差額200,000元【計算式：（28－20）×25,000＝200,000】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返還上開200,000元本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部分，被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兩造於本院成立和解，此部分非本院審理之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0年1月8日買賣虱目魚時，經被上訴人員工當場驗收認定魚貨鮮度不足而不予收購，後來上訴人同意減價才改以每台斤20元成交該25,000台斤之虱目魚，上訴人既已同意減價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嗣後自不得反悔。至上訴人稱遭郭蘭香逼迫等節，縱為屬實，然在上訴人未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前，被上訴人並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判決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88元；㈡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就上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略為修改）：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予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進場交貨時，郭蘭香即電聯上訴人，稱鮮度不足而拒收全部魚貨，並要求上訴人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
　㈡於110年1月8日郭蘭香拒絕與上訴人聯繫後，郭展郎即出面與上訴人溝通，最終上訴人同意減價以每台斤20元出售上開虱目魚全部共計25,000台斤。
　㈢上訴人前就上情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告訴郭蘭香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等罪，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1年度偵字第2380號為不起訴處分，已告確定。
　㈣上訴人前就上情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訴請郭蘭香返還200,000元，經該院以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現已確定。
　㈤上訴人與郭蘭香間另有金錢借貸關係。
五、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略為修改）：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㈡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部分：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同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係因郭蘭香之脅迫而為同意減價之意思表示等情，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其與郭蘭香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8至24頁），然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減價為200,000元，是因為我之前跟郭蘭香有一些借貸關係，我欠他人情，所以才同意減價，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18日沒有說明理由即再次砍價，郭蘭香更拒接我的電話，我心有不甘，才連同系爭買賣契約一起起訴請求等語（見本院卷第60、81頁），核與證人黃洪碧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略以：110年1月8日交貨時，我有在場，當天上訴人準備兩台車交貨，第一台車有交貨，第二台車一開始沒有交貨，我有看到上訴人打十幾通電話給郭蘭香，後來郭蘭香的弟弟有來現場，問上訴人減價好不好，不好就把魚都載回去，之後上訴人有答應被上訴人減價，不然魚沒有冰，載回去魚會臭掉，損失會很大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34至136頁）。核上開所述情節，足見於110年1月8日當時，雖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明魚貨鮮度不足，要求退貨等言語及態度，客觀上尚非以違法不當且足以發生恐怖感之言語或舉動，依一般社會常情，亦不致使人心生恐怖，縱上訴人因而產生相當之心理壓迫，難謂被上訴人或郭蘭香有何脅迫之舉。又上訴人既自陳其基於與郭蘭香間過往借款等人情壓力，勉為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單價減為每台斤20元，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依上開規定，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即已更新成立。是以，上訴人既與被上訴人合意變更價金，復不能舉證證明其有何遭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情，則上訴人主張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等語，難以憑採，認屬無理。
　⒉再者，依民法第93條規定，因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後1年內為之。本院前已認定上訴人並無遭脅迫之事實，而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買賣契約嗣經合法解除或已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且本件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今顯已逾撤銷權之1年除斥期間，則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仍屬合法有效。至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9年12月22日、109年12月23日、109年12月28日、110年1月1日及110年1月8日等交易紀錄明細（見本院卷第69頁），惟上開交易資料僅為歷史資訊，均與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亦與本件待證事實無關，在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未經撤銷，詳如上述，被上訴人受領該200,000元之價金有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00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00,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怡先　
　　　　　　　　　　　　　　　　　　法　官　劉佳燕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吳天養

被  上訴人  旺全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蘭香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
月16日本院屏東簡易庭112年度屏簡字第3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
    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3,188元，及自民
    事補呈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
    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最終當庭以言詞變更
    聲明如後（見本院卷第131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
    日（上訴理由狀誤載為110年2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
    ，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
    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付被上訴人後，準
    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交貨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郭蘭
    香逕以電話聯繫上訴人，稱魚貨鮮度不足而全部拒收，並要
    求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嗣更拒接電話，不予聯繫
    。訴外人即郭蘭香之弟郭展郎隨即出面與上訴人溝通砍價，
    上訴人為免魚貨腐敗，受逼迫下只能勉強接受，減為以每台
    斤20元計價（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以
    上開逼迫之方式，使上訴人不得不同意砍價，被上訴人取得
    減價差額200,000元【計算式：（28－20）×25,000＝200,000
    】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返還上開200,000元本息
    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部分，被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嗣經兩造於本院成立和解，此部分非本院審理
    之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0年1月8日買賣虱目魚時，經被上
    訴人員工當場驗收認定魚貨鮮度不足而不予收購，後來上訴
    人同意減價才改以每台斤20元成交該25,000台斤之虱目魚，
    上訴人既已同意減價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嗣後自不得反悔
    。至上訴人稱遭郭蘭香逼迫等節，縱為屬實，然在上訴人未
    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前，被上訴人並無不當得利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判決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13,188元；㈡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就上
    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
    上訴，並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
    略為修改）：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買
    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
    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予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
    型魚貨車進場交貨時，郭蘭香即電聯上訴人，稱鮮度不足而
    拒收全部魚貨，並要求上訴人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
    。
　㈡於110年1月8日郭蘭香拒絕與上訴人聯繫後，郭展郎即出面與
    上訴人溝通，最終上訴人同意減價以每台斤20元出售上開虱
    目魚全部共計25,000台斤。
　㈢上訴人前就上情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告訴郭蘭香涉犯刑法
    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等罪，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1年度
    偵字第2380號為不起訴處分，已告確定。
　㈣上訴人前就上情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訴請郭蘭香返還200,000元，經該院以111年度橋簡字第73
    4號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現已確定。
　㈤上訴人與郭蘭香間另有金錢借貸關係。
五、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
    輯略為修改）：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
    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
    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㈡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000元
    ，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
    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
    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部分：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
    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同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又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
    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
    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
    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
    訴人主張係因郭蘭香之脅迫而為同意減價之意思表示等情，
    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應由上訴人負
    舉證責任。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其與郭蘭香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390號不起訴處分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等件為證（見
    原審卷第8至24頁），然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同
    意將系爭買賣契約減價為200,000元，是因為我之前跟郭蘭
    香有一些借貸關係，我欠他人情，所以才同意減價，且被上
    訴人於110年11月18日沒有說明理由即再次砍價，郭蘭香更
    拒接我的電話，我心有不甘，才連同系爭買賣契約一起起訴
    請求等語（見本院卷第60、81頁），核與證人黃洪碧英於本
    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略以：110年1月8日交貨時，我有在場，
    當天上訴人準備兩台車交貨，第一台車有交貨，第二台車一
    開始沒有交貨，我有看到上訴人打十幾通電話給郭蘭香，後
    來郭蘭香的弟弟有來現場，問上訴人減價好不好，不好就把
    魚都載回去，之後上訴人有答應被上訴人減價，不然魚沒有
    冰，載回去魚會臭掉，損失會很大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
    第134至136頁）。核上開所述情節，足見於110年1月8日當
    時，雖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明魚貨鮮度不足，要
    求退貨等言語及態度，客觀上尚非以違法不當且足以發生恐
    怖感之言語或舉動，依一般社會常情，亦不致使人心生恐怖
    ，縱上訴人因而產生相當之心理壓迫，難謂被上訴人或郭蘭
    香有何脅迫之舉。又上訴人既自陳其基於與郭蘭香間過往借
    款等人情壓力，勉為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單價減為每台斤20
    元，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依
    上開規定，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即已更新成立。是以，上訴
    人既與被上訴人合意變更價金，復不能舉證證明其有何遭脅
    迫而為意思表示之情，則上訴人主張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等
    語，難以憑採，認屬無理。
　⒉再者，依民法第93條規定，因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撤銷
    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後1年內為之。本院前已認定上訴人並
    無遭脅迫之事實，而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買賣契約嗣經合法
    解除或已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且本件發生於000年0月0日
    ，至今顯已逾撤銷權之1年除斥期間，則兩造間系爭買賣契
    約仍屬合法有效。至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9
    年12月22日、109年12月23日、109年12月28日、110年1月1
    日及110年1月8日等交易紀錄明細（見本院卷第69頁），惟
    上開交易資料僅為歷史資訊，均與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亦與
    本件待證事實無關，在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下，自無調查之必
    要，併此敘明。
　㈡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未經撤銷，詳如上述，被上訴人受領
    該200,000元之價金有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000元，核屬無據，應予
    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
    給付200,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
    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怡先　
　　　　　　　　　　　　　　　　　　法　官　劉佳燕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吳天養

被  上訴人  旺全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蘭香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本院屏東簡易庭112年度屏簡字第3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3,188元，及自民事補呈上訴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最終當庭以言詞變更聲明如後（見本院卷第131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及本院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8日（上訴理由狀誤載為110年2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付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交貨時，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郭蘭香逕以電話聯繫上訴人，稱魚貨鮮度不足而全部拒收，並要求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嗣更拒接電話，不予聯繫。訴外人即郭蘭香之弟郭展郎隨即出面與上訴人溝通砍價，上訴人為免魚貨腐敗，受逼迫下只能勉強接受，減為以每台斤20元計價（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以上開逼迫之方式，使上訴人不得不同意砍價，被上訴人取得減價差額200,000元【計算式：（28－20）×25,000＝200,000】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訴請被上訴人返還上開200,000元本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部分，被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嗣經兩造於本院成立和解，此部分非本院審理之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0年1月8日買賣虱目魚時，經被上訴人員工當場驗收認定魚貨鮮度不足而不予收購，後來上訴人同意減價才改以每台斤20元成交該25,000台斤之虱目魚，上訴人既已同意減價而成立系爭買賣契約，嗣後自不得反悔。至上訴人稱遭郭蘭香逼迫等節，縱為屬實，然在上訴人未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前，被上訴人並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判決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88元；㈡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並就上訴人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略為修改）：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8日以每台斤28元之價格，向上訴人購買規格500＋以上虱目魚共25,000台斤，上訴人於當日以第一部大型魚貨車將上開魚貨交予被上訴人後，準備再以第二部大型魚貨車進場交貨時，郭蘭香即電聯上訴人，稱鮮度不足而拒收全部魚貨，並要求上訴人將當日已交付之魚貨運回等語。
　㈡於110年1月8日郭蘭香拒絕與上訴人聯繫後，郭展郎即出面與上訴人溝通，最終上訴人同意減價以每台斤20元出售上開虱目魚全部共計25,000台斤。
　㈢上訴人前就上情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告訴郭蘭香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等罪，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1年度偵字第2380號為不起訴處分，已告確定。
　㈣上訴人前就上情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訴請郭蘭香返還200,000元，經該院以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現已確定。
　㈤上訴人與郭蘭香間另有金錢借貸關係。
五、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部分文字依判決編輯略為修改）：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㈡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有上訴人主張之減價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如是，上訴人是否已撤銷受其不自由之意思表示，或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部分：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同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係因郭蘭香之脅迫而為同意減價之意思表示等情，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經查：
　⒈上訴人固提出其與郭蘭香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橋簡字第734號判決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8至24頁），然依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減價為200,000元，是因為我之前跟郭蘭香有一些借貸關係，我欠他人情，所以才同意減價，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18日沒有說明理由即再次砍價，郭蘭香更拒接我的電話，我心有不甘，才連同系爭買賣契約一起起訴請求等語（見本院卷第60、81頁），核與證人黃洪碧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略以：110年1月8日交貨時，我有在場，當天上訴人準備兩台車交貨，第一台車有交貨，第二台車一開始沒有交貨，我有看到上訴人打十幾通電話給郭蘭香，後來郭蘭香的弟弟有來現場，問上訴人減價好不好，不好就把魚都載回去，之後上訴人有答應被上訴人減價，不然魚沒有冰，載回去魚會臭掉，損失會很大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34至136頁）。核上開所述情節，足見於110年1月8日當時，雖郭蘭香代表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明魚貨鮮度不足，要求退貨等言語及態度，客觀上尚非以違法不當且足以發生恐怖感之言語或舉動，依一般社會常情，亦不致使人心生恐怖，縱上訴人因而產生相當之心理壓迫，難謂被上訴人或郭蘭香有何脅迫之舉。又上訴人既自陳其基於與郭蘭香間過往借款等人情壓力，勉為同意將系爭買賣契約單價減為每台斤20元，並與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依上開規定，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即已更新成立。是以，上訴人既與被上訴人合意變更價金，復不能舉證證明其有何遭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之情，則上訴人主張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等語，難以憑採，認屬無理。
　⒉再者，依民法第93條規定，因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後1年內為之。本院前已認定上訴人並無遭脅迫之事實，而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買賣契約嗣經合法解除或已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且本件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今顯已逾撤銷權之1年除斥期間，則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仍屬合法有效。至上訴人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9年12月22日、109年12月23日、109年12月28日、110年1月1日及110年1月8日等交易紀錄明細（見本院卷第69頁），惟上開交易資料僅為歷史資訊，均與系爭買賣契約無涉，亦與本件待證事實無關，在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下，自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未經撤銷，詳如上述，被上訴人受領該200,000元之價金有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000元，核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00,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怡先　
　　　　　　　　　　　　　　　　　　法　官　劉佳燕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